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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后股本结构

可上市交易日期（非交易日

顺延）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首次公开发行

前已发行股份

任泽明 10,482,440 18.17% 2026年 10月 24日

廖骁飞 6,245,340 10.83% 2024年 10月 24日

吴攀 5,127,220 8.89% 2024年 10月 24日

众森投资 4,668,633 8.09% 2026年 10月 24日

富海新材 3,400,000 5.89% 2024年 10月 24日

上海东熙 1,625,000 2.82% 2024年 10月 24日

鹏欣资源 1,552,367 2.69% 2024年 10月 24日

深圳信永泰 1,330,000 2.31% 2024年 10月 24日

毕方一号 1,000,000 1.73% 2024年 10月 24日

深信华远 910,000 1.58% 2024年 10月 24日

上海小橡 900,000 1.56% 2024年 10月 24日

闻勤华御 835,000 1.45% 2024年 10月 24日

南山基金 835,000 1.45% 2024年 10月 24日

苏州华业 640,000 1.11% 2024年 10月 24日

长沙华业 510,000 0.88% 2024年 10月 24日

秦勇 420,000 0.73% 2024年 10月 24日

卢显东 400,000 0.69% 2024年 10月 24日

深圳英晟 375,000 0.65% 2024年 10月 24日

王铁连 360,000 0.62% 2024年 10月 24日

张春瑾 300,000 0.52% 2024年 10月 24日

李海燕 300,000 0.52% 2024年 10月 24日

宁波显诺 250,000 0.43% 2024年 10月 24日

任耀东 195,000 0.34% 2024年 10月 24日

方红燕 165,000 0.29% 2024年 10月 24日

罗樱 165,000 0.29% 2024年 10月 24日

查恒旺 100,000 0.17% 2024年 10月 24日

鞠金培 90,000 0.16% 2024年 10月 24日

王庆泽 80,000 0.14% 2024年 10月 24日

小计 43,261,000 75.00% -

首次公开发行

的股份

网下发行股份 -无限售

期

6,681,091 11.58% 2023年 10月 24日

网下发行股份 -有限售

期

745,243 1.29% 2024年 4月 24日

网上发行股份 6,994,000 12.13% 2023年 10月 24日

小计 14,420,334 25.00% -

合 计 57,681,334 100.00% -

注： 各加数之和与合计数在尾数上若存在差异的原因系由计

算过程中四舍五入造成。

（十四）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

（十五）上市保荐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长城证券” 、“保荐人（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 ）

三、 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选择的具体上市

标准及公开发行后达到所选定的上市标准及其说明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公司选择的创业板上市标准为第（一）项标

准：“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

币 5,000�万元” 。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致同审字（2023）第 441A003352 号），公司 2021 年、

2022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 分别为 5,448.18 万元、5,156.76

万元，最近两年累计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满足所选择的

上市标准。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广东思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Guangdong�Suqun�New�Material�Co.,Ltd.

本次发行前注册资本 4,326.10万元

法定代表人 任泽明

住所 东莞市企石镇江边村金磊工业园 A�栋 1-2�楼

经营范围

研发、生产、销售：石墨材料、导热材料、隔热材料、缓冲材料、发泡

材料、磁性材料、防腐材料、高分子纳米材料；研发、生产、销售：热

管、均温板、散热器件、五金制品、模具、胶粘制品；纳米涂层技术的

研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纳米涂层加工；自动化设备

的加工、销售、租赁；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

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研发、生产和销售热管理材料、磁性材料、纳米防护材料等

所属行业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颁布的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上市公司行业

统计分类指引》（2023 年），公司所处行业为“C39 计算机、通信

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电话号码 （0769）82218098

传真号码 （0769）81627183

电子信箱 guozhichao@suqun-group.com

负责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的部门 董事会办公室

负责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的部门负责人及

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郭智超

联系方式 （0769）82218098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股票、

债券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间

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职起止日期

直接持股数

（万股）

间接持股数

（万股）

合计持股

数

（万股）

占发行前

总股本持

股比例

（%）

持有债券

情况

1 任泽明

董事长、总经

理

2022年 6月

-2025年 6月

1,048.24 57.10 1,105.35 25.55% -

2 廖骁飞

董事、副总经

理

2022年 6月

-2025年 6月

624.53 10.99 635.52 14.69% -

3 吴攀

董事、副总经

理

2022年 6月

-2025年 6月

512.72 29.97 542.69 12.54% -

4 王懋 董事

2022年 6月

-2025年 6月

- - - - -

5 居学成 独立董事

2022年 6月

-2025年 6月

- - - - -

6 邹业锋 独立董事

2022年 6月

-2025年 6月

- - - - -

7 苗应建 独立董事

2022年 6月

-2025年 6月

- - - - -

8 李鹏 监事会主席

2022年 6月

-2025年 6月

- 15.85 15.85 0.37% -

9 廖岳慧 监事

2022年 6月

-2025年 6月

- 5.99 5.99 0.14% -

10 刘湘飞

职工代表监

事

2022年 6月

-2025年 6月

- - - - -

11 郭智超

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

2022年 6月

-2025年 6月

- - - - -

12 郭扬 财务总监

2022年 6月

-2025年 6月

- 21.98 21.98 0.51% -

13 王号

副总经理、研

发总监

2022年 6月

-2025年 6月

- 44.96 44.96 1.04% -

注： 上述人员间接持股均通过员工持股平台深圳众森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未对外发行债券，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持有公司债券的情形。

三、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任泽明。 截至本上市公告

书签署日，任泽明直接持有公司 10,482,440 股股份，并通

过众森投资间接控制公司 4,668,633 股股份， 合计控制公

司 15,151,073 股股份，即 26.27%的表决权，已足以对公司

股东大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任泽明为公司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

任泽明，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男，1983 年 3 月出生，中

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本科学历。 2006 年 9 月至 2011

年 7 月，任深圳市世家实业有限公司销售经理；2011 年 8 月

至 2015 年 6 月， 任东莞市思泉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5 月，任东莞市锦杯电子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经理；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6 月，任东莞市思泉实

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16 年 6 月至今，任广东思

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21 年 3 月至今，任广东思

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报告期内，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图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

权结构控制关系如下：

四、股权激励计划及员工持股计划

（一）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不存在已经制定

或正在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及相关安排

（二）已实施完毕的员工股权激励情况

公司于 2016 年实施了股权激励， 部分人员通过出资设

立众森投资作为员工持股平台，以受让原股东股份的方式间

接持有公司股份。

众森投资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深圳众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59406541U

成立日期 2015年 12月 2日

出资额 7,944,476.00元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合伙期限 2015年 12月 2日至 5000年 1月 1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 任泽明

主要生产经营场地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新湖路华美居 D区一号楼 413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

与发行人主营业务关系 与发行人主营业务不存在同业竞争或其他关系

持有发行人股份数量 466.8633万股

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发行人股份比例 10.79%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众森投资的所有合伙人构成

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在公司任职情况 合伙人类别

1 任泽明 97.17 12.23%

董事长、总经理、核心技术

人员

普通合伙人

2 王号 76.50 9.63%

副总经理、研发总监、核心

技术人员

有限合伙人

3 任泽永注 1 60.52 7.62% 公司骨干员工 有限合伙人

4 辛薇注 2 51.00 6.42% 外部投资者 有限合伙人

5 吴登注 3 51.00 6.42% 外部投资者 有限合伙人

6 宋铁龙 51.00 6.42% 公司骨干员工 有限合伙人

7 吴攀 51.00 6.42% 董事、副总经理 有限合伙人

8 贺超 39.10 4.92% 核心技术人员 有限合伙人

9 郭扬 37.40 4.71% 财务总监 有限合伙人

10 李鹏 26.97 3.39%

公司骨干员工、监事会主

席

有限合伙人

11 黄江华注 2 25.50 3.21% 外部投资者 有限合伙人

12 任美丽注 4 20.40 2.57% 公司骨干员工 有限合伙人

13 廖骁飞 18.70 2.35% 董事、副总经理 有限合伙人

14 余长勇 17.00 2.14% 公司骨干员工 有限合伙人

15 徐晓虹注 2 17.00 2.14% 外部投资者 有限合伙人

16 黄永元 11.90 1.50% 公司骨干员工 有限合伙人

17 夏勇 11.90 1.50% 公司骨干员工 有限合伙人

18 任力 11.22 1.41% 公司骨干员工 有限合伙人

19 杨应彬 10.71 1.35% 公司骨干员工 有限合伙人

20 廖岳慧 10.20 1.28% 公司骨干员工、监事 有限合伙人

21 熊亮注 5 10.20 1.28% 前员工 有限合伙人

22 王海笼注 6 8.50 1.07% 前员工 有限合伙人

23 沈勇 8.50 1.07% 公司骨干员工 有限合伙人

24 洪黎明 8.50 1.07% 公司骨干员工 有限合伙人

25 姜腾芳 5.10 0.64% 公司骨干员工 有限合伙人

26 王龙 5.10 0.64% 公司骨干员工 有限合伙人

27 顾洲杰 4.93 0.62% 公司骨干员工 有限合伙人

28 徐丹 4.42 0.56% 公司骨干员工 有限合伙人

29 唐志奇注 7 4.08 0.51% 前员工 有限合伙人

30 李晴勇 3.57 0.45% 公司骨干员工 有限合伙人

31 余丝路 3.40 0.43% 公司骨干员工 有限合伙人

32 陈益飞 3.40 0.43% 公司骨干员工 有限合伙人

33 吴兆龙 3.40 0.43% 公司骨干员工 有限合伙人

34 袁碧 3.40 0.43% 公司骨干员工 有限合伙人

35 张伦勇 3.40 0.43% 公司骨干员工 有限合伙人

36 张建辉 2.21 0.28% 公司骨干员工 有限合伙人

37 秦军 1.70 0.21% 公司骨干员工 有限合伙人

38 肖高雄 1.70 0.21% 公司骨干员工 有限合伙人

39 廉京哲 1.70 0.21% 公司骨干员工 有限合伙人

40 邓伟伟 1.70 0.21% 公司骨干员工 有限合伙人

41 林克强 1.70 0.21% 公司骨干员工 有限合伙人

42 周娟娟 1.70 0.21% 公司骨干员工 有限合伙人

43 孙媛媛 1.70 0.21% 公司骨干员工 有限合伙人

44 许建丽 0.85 0.11% 公司骨干员工 有限合伙人

45 梅钱君 0.85 0.11% 公司骨干员工 有限合伙人

46 汤学 0.51 0.06% 公司骨干员工 有限合伙人

47 廖吉庆 0.51 0.06% 公司骨干员工 有限合伙人

48 魏天开 0.51 0.06% 公司骨干员工 有限合伙人

49 杨敏媚 0.51 0.06% 公司骨干员工 有限合伙人

50 杨院屯 0.51 0.06% 公司骨干员工 有限合伙人

合计 794.45 100% -

注 1：任泽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任泽明的弟弟；

注 2：辛薇、黄江华、徐晓虹未在发行人处任职，系发行人的控股

股东任泽明朋友，鉴于看好发行人前身思泉有限的发展于众森投资

设立初期即为众森投资的有限合伙人；

注 3：吴登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吴攀的弟弟；

注 4：任美丽为公司职工监事刘湘飞的配偶；

注 5：熊亮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任泽明配偶的兄

弟，已离职；

注 6：王海笼为公司原销售经理，已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由发

行人处离职；

注 7：唐志奇已由发行人处离职。

（三）已实施完毕的员工股权激励的限售安排

根据众森投资出具的承诺，众森投资持有的公司股份自

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本上市公

告书“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之“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

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以及股东持股

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的相关内容。

五、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为 4,326.10 万股， 本次发行新

股 1,442.0334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25%。本次发

行不涉及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公司发行前后的股本变动

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股本结构 本次发行后股本结构

限售期限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任泽明 10,482,440 24.23% 10,482,440 18.1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个月

廖骁飞 6,245,340 14.44% 6,245,340 10.8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吴攀 5,127,220 11.85% 5,127,220 8.8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众森投资 4,668,633 10.79% 4,668,633 8.0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个月

富海新材 3,400,000 7.86% 3,400,000 5.8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上海东熙 1,625,000 3.76% 1,625,000 2.8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鹏欣资源 1,552,367 3.59% 1,552,367 2.6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深圳信永泰 1,330,000 3.07% 1,330,000 2.3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毕方一号 1,000,000 2.31% 1,000,000 1.7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深信华远 910,000 2.10% 910,000 1.5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上海小橡 900,000 2.08% 900,000 1.5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闻勤华御 835,000 1.93% 835,000 1.4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南山基金 835,000 1.93% 835,000 1.4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苏州华业 640,000 1.48% 640,000 1.1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长沙华业 510,000 1.18% 510,000 0.8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秦勇 420,000 0.97% 420,000 0.7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卢显东 400,000 0.92% 400,000 0.6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深圳英晟 375,000 0.87% 375,000 0.6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王铁连 360,000 0.83% 360,000 0.6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张春瑾 300,000 0.69% 300,000 0.5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李海燕 300,000 0.69% 300,000 0.5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宁波显诺 250,000 0.58% 250,000 0.4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任耀东 195,000 0.45% 195,000 0.3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方红燕 165,000 0.38% 165,000 0.2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罗樱 165,000 0.38% 165,000 0.2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查恒旺 100,000 0.23% 100,000 0.1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鞠金培 90,000 0.21% 90,000 0.1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王庆泽 80,000 0.18% 80,000 0.1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网下发行限售股 - - 745,243 1.2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6个月

小计 43,261,000 100.00% 44,006,243 76.29% -

二、无限售流通股

网下发行无限售股份 - - 6,681,091 11.58% -

网上发行流通股 - - 6,994,000 12.13% -

小计 - - 13,675,091 23.71% -

合计 43,261,000 100.00% 57,681,334 100.00% -

注：1、公司本次发行不存在表决权差异安排；

2、公司本次发行不存在股东公开发售股份的情况；

3、公司本次发行不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4、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

入原因造成。

六、本次上市前的股东人数及持股数量前十名股东的情

况

本次发行结束后上市前，公司股东户数为 20,041 名，其

中前十名股东持有股票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期限

1 任泽明 10,482,440 18.1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个月

2 廖骁飞 6,245,340 10.8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3 吴攀 5,127,220 8.8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4 众森投资 4,668,633 8.0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个月

5 富海新材 3,400,000 5.8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6 上海东熙 1,625,000 2.8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7 鹏欣资源 1,552,367 2.6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8 深圳信永泰 1,330,000 2.3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9 毕方一号 1,000,000 1.7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10 深信华远 910,000 1.5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合 计 36,341,000 63.00%

注：各分项加总与合计数不一致系四舍五入所致。

七、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不存在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参与战

略配售及其他外部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的情形。

本次发行价格未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

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

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

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1,442.0334 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

的比例为 25%。 本次发行股份均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原有

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二、发行价格

每股发行价格：41.66 元。

三、每股面值

每股面值 1.00 元。

四、发行市盈率

（一）34.95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2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

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二）30.86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2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

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三）46.60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2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

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四）41.15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2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

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发行市净率

本次发行市净率为 2.55 倍 （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

后每股净资产计算，其中，发行后每股净资产按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六、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

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72.1016 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5.00%。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

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参与战略

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72.1016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

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031.0834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

的 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410.95 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28.50%。

根据 《广东思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

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

数为 7,015.24443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

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288.45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 742.6334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发行数量的 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699.4 万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48.50%。 回拨

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0.0242601698%，有效申购倍

数为 4,121.98270 倍。

根据《广东思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本次网上投资者缴款

认购的股份数量为 6,842,419 股， 缴款认购的金额为

285,055,175.54 元；放弃认购数量为 151,581 股，放弃认购

金额为 6,314,864.46 元。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为 7,425,476 股， 缴款认购的金额为 309,345,330.16 元，

放弃认购数量为 858 股，放弃认购金额为 35,744.28 元。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

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52,439

股，包销金额为 6,350,608.74 元。 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1.06%。

七、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新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60,075.11 万元，扣除发

行费用 （不含税）6,737.99 万元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 53,

337.12 万元。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23

年 10 月 19 日对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

验，并出具致同验字（2023）第 441C000480 号《验资报

告》。

八、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6,737.99 万元（不含增值税），其

中：

1、保荐、承销费用（不含增值税）：4,936.01 万元；

2、审计验资费用（不含增值税）：730.53 万元；

3、律师费用（不含增值税）：518.87 万元；

4、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不含增值税）：

507.08 万元；

5、发行手续费及其他（不含增值税）：45.51 万元。

本次发行新股每股发行费用为 4.67 元 / 股。（每股发行

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股数）。

九、发行人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53,337.12 万元，本次发行不

涉及老股东转让股份。

十、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 16.34 元 / 股（按本次发行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其中，

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按经审计的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和本次募集资金净

额之计算）。

十一、发行后每股收益

发行后每股收益为 1.01 元 / 股（按 2022 年经审计的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十二、超额配售选择权情况

本次发行不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公司已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对其

2020 年度、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

并出具了“致同审字（2023）第 441A003352 号” 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上述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六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 中详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详

细情况，请阅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招股说明书。

公司已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对其

2023 年 1-6 月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阅，并出具了“致同审

字（2023）第 441A026730 号” 审阅报告，同时公司管理层

对 2023 年 1-9 月的经营业绩情况进行了预计。 公司 2023

年 1-6 月具体经营情况及财务信息已在招股说明书 “第六

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 之“十四、财务报告审计基

准日后的经营状况” 中详细披露，2023 年 1-9 月财务信息

预测情况已在招股说明书“第二节 概览” 之“一、重大事项

提示” 之“（三）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经营情况” 中

详细披露。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情况， 请阅读在巨潮资讯网 （网址

www.cninfo.com.cn）披露的招股说明书。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及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安排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有关规定，公司将于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尽快与保荐人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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